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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大陸現況 法令天地 全民國防 資通安全 科技新知 健康生活 生態保育 文與藝 美麗台灣‧文化領航 其他

要化解香港和大陸兩地的衝突，就必須普及大陸民眾的法治觀念；這不但是觀察香港「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重要項目，亦為中國大陸邁向現代化社

會的重要指標。

香港「一國兩制」的現況與省思香港「一國兩制」的現況與省思

◎ 吳建璋

　　香港主權在1997年由中共接收，開始施行「一國兩制」以來，至今已經有15年的時間。根據《香港基本法》，所謂「一國兩制」是指香港可以保持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可是，「一國兩制」施行15年來，香港居民的生活真的沒有任何改變嗎？香港大學在去年12月所作的民意調

查，似乎已經間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項調查結果顯示，只有大約17％的香港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創下2000年以來的新低紀錄。而從最近在香港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也可以很明顯

地看出，只要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持續的頻繁交流，就足以讓香港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雖然帶動了香港觀光服務業的發展，但也同時擴

大了港、陸兩地的矛盾與衝突。

　　由於香港的社會福利遠比中國大陸還要完善，又可規避中共一胎化政策的規定，因而有許多大陸富裕人家的孕婦寧可花錢，也要到香港生下小

孩，以取得香港的長期居留權，方便日後申辦護照，移民到其他國家。總計2010年中國大陸的婦女在香港生下三萬兩千多名嬰兒，是2001年620人的50

倍。大量湧入的大陸懷孕婦女，造成香港醫療機構不堪負荷，甚至排擠到原來香港的孕婦生產，也要排隊等候床位。

　　而另一方面，不少大陸民眾基於香港的民生用品物價相對便宜，一窩蜂赴香港搶購奶粉、醬油、洗髮精和衛生紙等民生物資，結果，近年來香港

的物價不斷上漲。不但如此，中國大陸有錢的豪客們相繼到香港炒樓，使香港居民漸漸買不起房子，早已引起眾人的不滿。

　　除了生活上這些實際的改變之外，香港居民也感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已大不如前；多數媒體為了生存，自願限縮

報導尺度，向中共當局的立場靠攏。而政治上最明顯的改變，莫過於民主派在不公平的選制設計下，只能淪為香港政壇的少數，難以在議會為民發

聲。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中共當局早先在接收香港主權時，就已承諾要在2007年舉行香港最高行政長官直選，卻在事後宣布將延後至2017年，差了整

整10年之久。

　　中共接收香港所帶來的社會變化，當然也包括香港與大陸民眾生活習性的衝突，這些衝突隨著香港人的不滿情緒逐漸升溫，已經產生了磨擦的火

花。今（2012年）年１月中旬，有一名大陸婦女在香港地下鐵餵小孩吃麵，由於這是禁止的行為，因而遭到一名香港男士的嚴厲斥責。當時，這位大陸

婦女心裡不服，兩人就火爆地對罵起來，最後導致列車停駛。這件事經由兩地媒體廣泛報導之後，激起香港和大陸兩地民眾在網路論戰。

　　不管如何解讀這起衝突事件，都無法否認事件的起因，在於那位大陸婦女對香港地下鐵禁止飲食的規定；如果不是認知不夠，就是不願意遵守。

而無論是何種情形，都反映出一般大陸民眾法治觀念的欠缺，畢竟，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確實有許多的不同，在大陸城市搭乘地下鐵是允許飲食的，

但是到香港就必須入境隨俗，尊重當地的規定，不能把自己的不當行為看作是別人的歧視。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次地下鐵餵食事件的網民論戰中，大陸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顯然壓倒一切，似乎只要為了維護民族自尊，任何不當的言論都

有人認同。這不但反映出香港和大陸兩地的隔閡，也讓人憂心兩地的矛盾會對「一國兩制」的發展造成衝擊。

　　平心而論，中共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具體地寫入《香港基本法》的條文，就是為了在香港主權由中共接收時，能夠獲得香港居民的支持。基

本上，在面對已經施行資本主義制度並擁有法治基礎的香港社會，大陸方面必須要有更新的思維，才能對自由與紀律表現出應有的尊重。問題是，這

種法治觀念在中國大陸卻是最缺乏，也最不受當權者鼓勵的，甚至於中共法律的存在也帶有強烈的行政管制色彩，是以加強行政管理為立法的指導思

想。

　　正因為大陸民眾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始終欠缺法治與人權的面向，長此以往，顯現於大陸社會的情況，就是人民普遍不守法，並且以鑽法律漏

洞為家常便飯。就算是中共因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一一頒布具體的法律條文，也因為法制文化的基礎不夠，社會整體的法治觀念不足，而在法律

運作或施行上每每出現滯礙難行的現象。

　　顯然，只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的社會，製造了所謂的「暴發戶」、「官二代」。這些人在香港種種欠缺法治觀念的行為，正反映出中國大陸對法

治教育的嚴重忽略。要能有效化解香港和大陸兩地的衝突，就必須普及大陸民眾的法治觀念；這不但是觀察香港「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重要項目，

也將是中國大陸向現代化社會邁進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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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認為〈刑訴法〉修改的目的之一是維穩及反恐，似乎，中共的統治危機已到不可忽視的地步。

中共新刑事訴訟法修正及人權保障中共新刑事訴訟法修正及人權保障

◎吳天仁

　　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一屆五次會議，今（2012）年３月14日，以2,639票贊成、160票反對、57票棄權的結果通過「新刑事訴訟法修正

案」。大陸的〈刑訴法〉於1979年制定以來，僅於1996年修改過一次，如今過了16年，許多法規以現行的標準，環境背景及世界潮流來看，都已不敷使

用。此次修改案新增60條、修改99則法律條文，並將〈刑訴法〉從現行225條增加至285條；較為各方注目的是，經過多方強烈呼籲，此次修正將「保障

人權」明確列入〈刑訴法〉的第１條。全國人大發言人李肇星說：這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堅持統籌處理好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係，有利於保證

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又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公民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

遵循和貫徹憲法的精神。

　　據中共官方表示，「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體現七大原則：一、在證據法則中，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規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二、

在強制措施當中，完善逮捕條件，和人民檢察院審批逮捕的程序，嚴格限制採取強制措施後，不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三、在辯護制度中，嫌犯在偵

查階段可以委託辯護人，完善律師會見和閱卷的程序，擴大法律適用的範圍；四、在偵查程序中完善詢問嫌犯、被告人的規定，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

督；五、在審判程序中，明確第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範圍，對死刑複審程序做出具體規定；六、在執行程序中，增加社區矯正的規定；七、在特

別程序中，設置附條件不起訴和犯罪紀錄封存等。綜觀該法表面上係照顧刑事被告的權利，然有些條文並不符合「保障人權」的精神，舉其大者，如

第73條規定，針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可指定居所執行「監視居住」，而所謂的「監

視居住」就是視同拘留羈押，可長達６個月，對人身自由影響甚大。也就是說，公安機關可以自行裁量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不必透過法院的正當程

序；而「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的概念，定義並不明確，本條文賦予偵辦機關相當大的空間，並無具體規範，將架空法院的羈押程序。

　　另外與第73條規定相呼應的，還有第8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拘留後，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在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下，可

不通知家屬；73條是規避拘留羈押犯罪嫌疑人的法律程序，83條就是規避國家進行偵查時，應通知家屬的義務。人人隨時可能因為模糊的法律定義，在

完全不通知家屬的情況下，無限期被監視拘留，也間接剝奪聘請辯護律師的權利。因此官方所謂保障人權的原則，雖列入新〈刑訴法〉的條文中，也

將成為虛文。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以及陸續通過的「國際人權法案」，都很清楚地規範「人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

拘禁或放逐」、「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論者認為〈刑訴法〉修

改的目的之一是維穩及反恐，前共黨蘇聯、東德政權，都是以各種恐怖手段鞏固政權，清除任何政治反對派勢力，以及民間社會有影響力的知名人

士，罔顧人權保障；現今中共的做法與前者並無兩樣，將會帶來白色恐怖。尤其對於主張言論自由的公民、異議人士，以及臺灣在內的外國商人，在

大陸遭秘密拘捕的可能性將大大提升。據某國際人權觀察組織高級人士指出：修正案反映出大陸安全機構的權力不斷上升，新法給予警方和國家安全

部門在自行指定的地點，羈押嫌疑人有６個月的強大權力，對於與中共強大利益集團存在衝突的臺商、外商而言，具有重大影響；因為最常見的指控

是賄賂和竊取「國家機密」，這個籠統的詞句，可適用於經由公開途徑從國有企業獲得的文件，被蒙上竊取或洩露「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可

能。

　　有法界人士在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撰文指出：據統計，95%的犯罪都是關押偵察，只要審批權在公安手中，就不能減少關押偵察情

況。因為辦案機關都喜歡關押審訊，有利破案；但也容易刑訊逼供，強迫自證其罪，侵犯人權，造成冤案。又有網友在網路上表示：喜歡在網路發表

與政府不同調言論的，要特別注意「祕密失蹤」，這也是官方控制網路言論的重要法令依據，因為在國內發表與政府不同聲音，就有可能被扣上「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本次修法基本上是顧及一般犯罪嫌疑人的一些人權，但有人認為對於反對共黨一黨獨裁的批判言論，叫做是國家安全的案件；把少數民族維護權

益的反抗，看成恐怖主義的案件，產生嚴重疑慮。尤以這段期間是中共建政以來社會矛盾最嚴重的時期，中共統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境內藏族

聚集區，如西藏自治區、四川、青海等地，自焚事件不斷發生，自焚的藏人，最大的43歲，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生的。這是中共近30年來自認歷史上

最好的時期，但是在最好時期出生的藏人，他們覺得在這個政治制度及環境下，無法生存，他們要抗爭維權；最新統計自焚的藏人已經有30位。加上

「疆獨」不斷地暴力活動，讓中央領導班子感到憂心。似乎，中共的統治危機已到不可忽視的地步，面對這樣一個嚴重危機，可能就是中共這次修改

〈刑訴法〉所透露出來的政治意志，以及最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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